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鼎浩公司受理裁定

江苏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苏1091清申47号

申请人：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地扬州

市文汇东路317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丁红梅。

被申请人：扬州鼎浩商务会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扬州市维扬

路160-4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钱发祥。

申请人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扬州鼎浩商务

会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鼎浩公司）被吊销营业执照后逾期未成

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，申请对其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依法向鼎

浩公司登记住所地寄送了通知书及强制清算申请材料，但被退回。

本院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通知书，鼎浩公司及其

法定代表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

本院查明，鼎浩公司于2007年10月10日在扬州经济技术开发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，登记住所为扬州市维扬路160-4号。

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

控股），股东为万晓蕾、钱发祥，法定代表人为钱发祥。2018年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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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25日，鼎浩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为申请强制清算案件，鼎浩公司登记机关为

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地为扬州市维扬路

160-4号，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鼎浩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

被吊销营业执照，应依照公司法规定在上述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

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，逾期不进行清算的，主管机关可

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。故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的强制清算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受理。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六十九条、第七十条第三款之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

受理申请人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申请人

扬州鼎浩商务会所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焦立颖    

二 〇 二 四 年 九 月 十 日

法  官  助  理      魏继霞    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黄  静


